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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213 号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月 16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及 100%控股合伙

企业与吉林天成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诉讼案件和解协议>的公告》

称，吉林天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矿业”）告知你公

司，其已与吉林大黑山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黑山钼

业”）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的

两个案件（〔2022〕吉民终 89 号、〔2022〕吉民终 100 号）中对

你公司及 100%控股合伙企业吉林市天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天首投资”）所有的主债权、担保权利以及与主债权相

关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尚未清偿的股权转让款及全部

利息以及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支付的一切费用等转让给大

黑山钼业。你公司、天首投资与天成矿业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签

订《诉讼案件和解协议》，协议签订后需报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法院是否依据和解协议内容做出裁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你公司公告，相关事项背景为，2020 年 10 月 15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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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月 15日，天成矿业向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诉你

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收购其持有的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池钼业”）股权的剩余转让款 2.84 亿元及相应利息，

并冻结了天首投资现持有的天池钼业全部 52.1291%股权。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11月 18日作出《民事判决书》（〔2020〕

吉 02 民初 463 号、〔2021〕吉 02 民初 33 号），判决天首投资向

天成矿业支付 2.84 亿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并由你公司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天首投资已上诉，案件尚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理（案号为〔2022〕吉民终 89 号、〔2022〕吉民终 100 号）。 

根据《诉讼案件和解协议》，天首投资需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给付天成矿业剩余股权转让款，但天成矿业在全部款项清偿

完毕之前不解除对天首投资持有的天池钼业股权的司法查封、冻

结措施。若你公司、天首投资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天成矿业承

诺在 2023年 4月 30日前不申请法院拍卖天首投资持有天池钼业

的股权。天成矿业、你公司及天首投资自愿以调解方式解决股权

转让纠纷案，并申请法院出具调解书。 

2022 年 3月 23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 100%控股合伙企

业对外借款的公告》称，因 100%控股合伙企业天首投资与天成

矿业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天首投资持有的天池钼业全部股权被吉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急需继续建设资金

以解决持续经营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你公司董事会同意天首投

资向大黑山钼业申请金额不超过 39,000 万元的借款，借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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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借款用途为天池钼业继续经营建设的工程款、设备款、

借款，借款期限自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023 年 4 月 19日或自大

黑山钼业将借款支付至共管账户之日起开始计算 12 个月，但特

定情形下大黑山钼业有权提前收回借款，包括天首投资未经其同

意转让天池钼业全部或部分股权、天首投资发生本协议约定的违

约情形、你公司发生被终止上市的情形、大黑山钼业宣布借款提

前到期等。 

2022 年 3月 26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 100%控股合伙企

业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称，天首投资拟向控股子公司

天池钼业提供 39,000 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自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023 年 4 月 19 日，借款年利率 9%，天池钼业以其小城季

德钼矿土地使用权、生产设备等财产提供抵押担保。上述事项经

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天池钼业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

过方可签署协议并实施。你公司称将密切关注天池钼业的矿山建

设情况、未来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持续做好风险管控工作，

积极采取措施收回借款。 

而你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天池钼业小城季德钼

矿基建工程已完成 75%的工程量，选矿厂主厂房内仍在进行设备

安装，其他施工工程已停工，天池钼业 2021 年已不能进行试生

产。 

2022 年 1月 26日，我部针对你公司业绩预告及前期公告情

况，向你公司发出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56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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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公司就新增的键合材料生产项目、营业收入扣除等问题进行

说明，同时要求年审会计师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2022 年 3 月 22 日，你公司披露《关

于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对公司关注函的阶段性回函的公告》，年审

会计师回复称，“鉴于我所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尚

在现场审计阶段，就目前已取得的证据资料和执行的审计程序，

未见异常或不合规事项。因供应商和客户的走访、函证等审计程

序还未结束且期后业务数据还在核查过程中，证实键合材料业务

收入确认的外部证据在逐步完善中、支撑键合材料业务形成稳定

业务模式的期后数据等证据也在获取、整理过程中；因此，截至

本回复日，我们对公司键合材料业务的相关认定尚无法确定审计

结论。”你公司承诺将在审计机构就该关注函的回复涉及的键合

材料业务出具结论性意见后，再次对该关注函进行回复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另外，你公司于 2018 年度向 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600 万股

限制性股票，上述股份于 2018 年 12月 6 日上市。因股权激励计

划的第一、第二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就拟

回购注销的 1,120万股股份办理相关手续。我部就此曾多次督促，

你公司均以缺乏资金等为由未予办理。 

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下列事项进行核

查并做出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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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签订《诉讼案件和解协议》 

1. 请说明你公司、天首投资和天成矿业签订《诉讼案件和

解协议》的主要目的，并及时、充分提示法院最终能否裁定同意

相关纠纷事项和解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及相关风险。 

2. 天成矿业将相关债权转让至大黑山钼业并未实质解决你

公司仍需继续履行 2.84 亿元股权转让款本息的清偿义务，请你

公司说明上述事项对于化解债务风险的实质作用，你公司与天成

矿业在 2022年 4月签署和解协议对于你公司 2021年财务报告及

相关审计意见而言，能否消除 2020 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相关事

项的影响，年审会计师是否可以认定股权转让款存在相关诉讼和

还款等问题所导致的保留意见事项已消除。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请你公司说明后续清偿 2.84 亿元股权转让款本息的具体

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偿还资金来源及能否实质解决你公司该项债

务，并对因无法按期偿还债务导致所持天池钼业股权被强制执行

及变卖的风险进行及时、充分的提示。 

二、关于对外借款 

4. 请说明截至回函日，上述 3.9亿元借款是否已全额到账，

如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否，请说明未及时到账的原因及存

在的主要障碍，对你公司钼矿项目后续建设的影响，并对相关风

险进行及时、充分的提示。 

5. 请说明截至回函日，天池钼业的矿山建设情况、建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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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借款资金到位后的项目建设规划、预计投产时间，以及 3.9

亿元借款资金用于各类用途的资金使用计划。 

6. 请说明在大黑山钼业借款协议约束较多、借款期限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该等对外借款能否成为钼矿项目建设的

稳定资金来源，能否有效解决钼矿项目持续经营问题，并对相关

风险进行及时、充分的提示。 

7. 请结合天池钼业项目建设情况、现金流情况、资产负债

率等因素，分析说明你公司后续偿债资金来源、是否存在重大偿

债风险。 

8. 请说明天首投资于 2022 年 3月先向他方借款、再向天池

钼业提供借款，对于你公司 2021 年财务报告及相关审计意见而

言，能否消除 2020 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相关事项的影响，年审

会计师是否可以认定天池钼业钼矿建设资金来源问题所导致的

保留意见事项已消除。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三、关于审计进展与风险提示 

9. 请说明截至回函日，年审会计师的审计工作进展，能否

就你公司键合材料业务的相关认定出具明确结论性审计意见，如

否，请说明主要障碍、预计最终回复时间。请年审会计师同步出

具相关说明。 

10.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5条的规

定，你公司应在披露 2021 年度报告前至少披露三次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截至目前，你公司仅在 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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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和 1月 27日披露两次提示性公告。请说明你公司后续就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的相关计划。 

四、关于限制性股票未及时回购注销 

11. 请详细说明你公司长期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原因、存

在的主要障碍，拟采取或已采取的解决措施（如有）以及后续工

作安排。 

12. 请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说明已履行完毕股份注销的审议

程序但未办理实际注销手续的股份是否具有表决权，相关股份参

与股东大会表决是否应计入有效票，如否，请说明对你公司相关

股东大会投票结果的影响以及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请对

你公司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4 月 22 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

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律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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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年 4月 17日 

 

 

 

 

 

 

 

 

 

 

 

 

 

 

 

 


